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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93）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營業額為人民幣 1,654.9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1,427.58百萬元），增幅為
16%。

• 電AMI業務的收入增至人民幣 893.55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上升 29%。

• 通訊及流體AMI業務的收入增至人民幣 503.22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上升 35%。

• ADO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 258.15百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下降 28%。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為人民幣 137.41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170.69百
萬元）。

•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13.8分（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17.0分）。

•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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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前稱威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二零一七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654,925 1,427,583
銷售成本 (1,158,864) (1,009,556)

毛利 496,061 418,027
其他收入 50,441 62,949
其他收益及虧損 827 (17,856)
議價收購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 6,80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103,294
行政費用 (85,462) (90,332)
銷售費用 (143,497) (138,741)
研究及開發費用 (104,391) (90,084)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2,520) —

融資成本 (24,308) (23,271)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3,703) 3,306

除稅前溢利 183,448 234,097
所得稅開支 4 (12,646) (39,713)

期內溢利 5 170,802 194,38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137,405 170,688
— 非控股權益 33,397 23,696

170,802 194,384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 13.8分 人民幣 17.0分

攤薄 人民幣 13.8分 人民幣 1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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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70,802 194,384

其他全面（支出）利潤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於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利潤的股本工具的投資的 
公允值變動，扣除相關遞延稅項 (27,695)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9,597 (11,582)
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允值變動 — (2,176)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18,098) (13,758)

期內全面利潤總額 152,704 180,62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利潤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19,307 156,930
— 非控股權益 33,397 23,696

152,704 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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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91,531 1,297,170
預付租賃款項 150,291 151,292
投資物業 15,522 15,638
商譽 297,919 297,919
其他無形資產 444,845 425,82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6,026 9,730
可供出售投資 — 217,244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利潤的股本工具 117,082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34,021 —

遞延稅項資產 10,516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9,742 113,773

2,677,495 2,528,591

流動資產
存貨 471,796 484,47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 8 3,493,227 3,245,452
合約資產 146,053 — 
預付租賃款項 3,541 3,54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11,040 — 
應收貸款 105,000 105,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6,703 273,09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53,625 1,243,892

5,610,985 5,355,46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2,113,238 2,253,762
合約負債 79,547 — 
稅項負債 43,470 44,183
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1,160,581 841,206

3,396,836 3,139,151

流動資產淨值 2,214,149 2,216,31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91,644 4,74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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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988 9,988
儲備 4,073,029 4,156,0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83,017 4,166,072
非控股權益 527,528 493,878

4,610,545 4,659,950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於一年後到期 262,093 67,701
遞延稅項負債 19,006 17,252

281,099 84,953

4,891,644 4,744,90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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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礎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上市。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星寶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
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登記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址於中期報告「公司
資料」一節中披露。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的英文名稱由
為「Was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Wasion Holdings Limited」及本公司的中文名稱由「威勝集團控
股有限公司」更改為「威勝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及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允值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倘適用）除外。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相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
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來自客戶合約收入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的款項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之修訂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保險合同時一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之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的

一部份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之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根據各自準則及修訂的相關過渡條文應用，導致會計政策、呈報金額
及╱或披露發生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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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入」的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 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而首次應用此準則的累計影響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
次應用日期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或其他權益部分，如適用）確認，惟並無
重列比較資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選擇僅就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尚未完成的合約追溯應用該準則。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可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 11號以及相關詮釋編製的比較資料作比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當（或就）本集團完成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即當貨品或服務按特定的履
約義務轉移並由客戶「控制」時。

履約責任指明確貨品及服務（或一組貨品或服務）或一系列大致相同的明確貨品或服務。

控制權會隨時間轉移，而倘滿足以下其中一項標準，則收益乃參照完全滿足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度而隨時
間確認：

‧ 於本集團履約時客戶同時取得並耗用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

‧ 本集團的履約行為創造或提升客戶於本集團履約時已控制的資產；或

‧ 本集團的履約行為並無創造對本集團而言有其他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擁有就迄今為止已完成的履
約部分獲付款的可強行執行權利。

否則，收入於客戶取得明確貨品或服務控制權的時間點確認。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對交換已轉移至客戶的貨品或服務而尚未成為無條件的代價的權利，其乃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進行減值評估。相對而言，應收款指本集團收取代價的無條件權利（即該代價到期支
付前僅需經過一段時間）。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因已自客戶收取代價（或到期應收取的代價金額）而須轉讓貨品或服務予客戶的責任。



– 8 –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相應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就 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2）金融資產的預期信用損失（「預期信用
損失」）及 3）一般對沖會計法引入新要求。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所載的過渡性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即對於二零
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期）尚未終止確認的工具追溯應用分類及計量規定（包括減值），且未有對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已經終止確認的工具應用該等規定。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面值與二
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賬面值之間的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及其他權益部分中確認，而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因此，由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故若干可資比較資料未必
可用於比較。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向本集團之首席執行官（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
集中於本集團業務範圍。

具體而言，本集團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項下之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如下：

(a) 電智能計量解決方案分部，從事智能電計量產品的開發、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相關的系統解決方
案；

(b) 通訊及流體智能計量解決方案業務分部，從事通訊終端及水、燃氣及熱計量產品的開發、製造及銷
售，以及提供相關的系統解決方案；及

(c) 智能配用電系統及解決方案分部，從事智能配電設備的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智能配電解決方案及
能源效益解決方案服務。



– 9 –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分析的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智能計量
解決方案

通訊及流體智能
計量解決方案

智能配用電系統
及解決方案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893,551 503,222 258,152 1,654,925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個時間點 893,551 503,222 258,152 1,654,925

分部溢利 82,853 92,519 26,773 202,145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虧損 27,287
中央管理成本 (17,973)
融資成本 (24,308)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3,703)

除稅前溢利 183,448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智能計量
解決方案

通訊及流體
智能計量
解決方案

智能
配用電系統及

解決方案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694,606 372,807 360,170 1,427,583

分部溢利 62,344 54,966 26,328 143,638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虧損 24,895

議價收購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6,80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03,294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3,306

中央管理成本 (24,570)

融資成本 (23,271)

除稅前溢利 23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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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溢利指在並無分配若干其他收入及中央管理成本、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議價收購附屬公司權益之
收益、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董事薪酬、融資成本及稅項之情況下各分部應佔之溢利。此乃就資源分配
及評估表現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法。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本期間 35,900 39,613
—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22,155) (1,238)

13,745 38,375

遞延稅項
— 本期間 (1,099) 1,338

12,646 39,713

附註：

(i) 香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內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
得稅的收入，因而未有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ii) 中國

中國企業所得稅是根據該等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的 25%法定稅率計算，此乃根據中
國的有關所得稅規則及法規釐定，除了因符合條件而獲批高科技企業的資格並取得高新科技企業證
書的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或二零一七年至
二零一九年連續三年之間繼續享有 15%的優惠稅率。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出「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 [2008]第 1號），上文所載的優惠待遇根
據企業所得稅法繼續執行。

(iii) 其他司法權區

於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乃根據各司法權區當前的稅率計算。根據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的判令法第
58/99/M號第 2章第 12條，一家根據該法律註冊成立的澳門公司（「58/99/M公司」）可獲豁免澳門補充
稅（澳門所得稅），前提為該 58/99/M公司不向澳門當地公司出售其產品。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並無就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的未分派盈利作出遞延稅務撥備，因
為董事認為該等盈利不會於可見將來予以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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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的期內溢利：

無形資產攤銷（包含於銷售費用、行政費用及研究及開發費用中） 47,756 44,010

投資物業折舊 115 1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768 30,741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1,894 4,162

匯兌虧損淨額 2,217 13,347

於重新分類為一間附屬公司後的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值重估虧損 — 3,670

銀行利息收入 (8,861) (6,766)

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 (10,097) (11,57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 — (6,000)

6. 股息

期內，已向股東宣派並派付每股 0.24港元，相等於每股人民幣 0.194元之現金股息，作為二零一七年的末
期股息。於本中期期間宣派並派付的末期股息總額為人民幣 202,548,000元。

董事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37,405 170,688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97,753,719 1,002,5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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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示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扣除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所持有之股份。

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計算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原因為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有關期間的平均
市價。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

由於業務性質，應收賬款的結算期限乃根據各項銷售交易達成的若干進度釐定。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
客戶為期 90日至 365日的信貸期，惟若干客戶除外，其信貸期可能超過 365日。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收入確認日期呈列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的分析︰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0至 90日 1,173,915 995,265

91至 180日 382,928 397,833

181至 365日 629,288 402,859

超過一年 528,098 561,181

2,714,229 2,357,138

貿易客戶持有的保留款項（附註） 261,146 327,021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396,852 351,424

應收貸款 90,000 138,869

出售附屬公司的應收代價 21,000 71,00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10,000 —

3,493,227 3,245,452

附註：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後，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後訂立的銷售合約產生的貿易客戶
持有的保留款項被分類為合約資產。人民幣 261,146,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27,021,000元）的款項指貿易客戶持有的保留款項，乃因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
成的銷售合約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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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0至 90日 1,294,952 1,314,662

91至 180日 498,203 534,649

181至 365日 187,276 176,102

超過一年 52,518 65,739

2,032,949 2,091,152

其他應付款 80,289 162,610 

2,113,238 2,25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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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縱觀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回顧期」），全球經濟延續去年的增長勢頭，依然處於復蘇的增長
態勢，但邊際增長動能有所減弱。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外需回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中國經濟總體平穩運行。然而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種種變數，一系列外部經濟風險亦令中
國的經濟經受考驗。回顧期內，全國GDP同比增長 6.8%，較去年同期放緩 0.1個百分點。

回顧期內，中國全社會電量累計 32,291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8.0%。以新能源大規模開發利
用為標誌的新一輪能源革命，正在全球範圍蓬勃發展，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能源轉型和綠色
發展的實踐者和引領者。十九大召開以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的概
念深入人心，「十三五」以來倡導的深化電力改革，及能源行業的清潔化、電力化、智能化
亦初現成效。

兩大電網公司於回顧期內積極推進電力改革。國家電網編製印發《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工
作方案》，在電網領域，加快推進增量配電改革試點工作，堅持優先與社會資本合作；輸配
電方面，建立了覆蓋各級電網科學獨立的輸配電價機制。南方電網首次將清潔能源調度工
作制度化、規範化，頒佈《南方電網公司 2018年清潔能源調度工作方案》，從調度操作層面
制定了 41條消納清潔能源的具體措施，全面落實國家及公司關於清潔能源消納的要求，推
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新一輪農網改造升級工程的各項要求正緊鑼密鼓地進行，其中，
廣東已經實現國家新一輪農網改造成績的目標。

面對挑戰與機遇並存的社會經濟環境，集團穩紮穩打三項主要業務，回顧期內錄得營業額
人民幣 1,654.9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1,427.58百萬元），同比增加 16%；純利錄得人
民幣 137.41百萬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人民幣 170.69百萬元），同比減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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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電智能計量解決方案業務（「電AMI」）

回顧期內，國家電網共組織了一次統一招標，集團成功獲得人民幣 211.91百萬元的合約金
額，在招標取得的合同總額名列第一。在南方電網市場，集團憑藉在品牌、技術、市場、品
質、規模和管理等綜合實力上的優勢，在旗下五省兩市電網均有中標，共奪得人民幣110百
萬元的合約金額。在兩大傳統電網市場良好表現，足見集團電計量解決方案在行業中的領
先實力地位。

回顧期內，集團的電AMI業務錄得營業額為人民幣 893.55百萬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人民
幣 694.60百萬元），同比增加 29%，佔集團總收入的 54%（二零一七上半年：49%）。

通訊及流體智能計量解決方案業務（「通訊及流體AMI業務」）

回顧期內，集團的通訊及流體智能計量解決方案業務發展平穩，營業額為人民幣 503.22百
萬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372.81百萬元），同比增加 35%，佔集團總收入 30%（二零一七上
半年：26%）。

集團於回顧期內成功入圍黃石、南通、遼陽、鄂爾多斯水司，進一步擴大客戶規模，並推
出面向智慧供水、數字化市政的智慧水務系統平台，已經形成七大水務系統解決方案。可
提供從水源地、淨水廠、供水與輸配水管網、用水和污水廠等全環節的信息化系統及配套
設備，建設水文信息化管控平台。產品方面，集團推出的基於窄頻物聯網（NB-IoT）的物聯
網水計量產品已經在部分城市上線並開始運行，其在開發中的基於Lora+NFC的分體式無
線遙控智能水計量產品，亦將在多地農改水項目中批量應用。

集團的通訊專注於用電信息採集系統市場，並伴隨著市場的成長不斷壯大，是該領域的重
要參與者之一，產品包括集中器、採集器、專變終端等全系列終端設備。在國家電網統一
的集中招標中，集團中標金額為人民幣 68.37百萬元，中標合同金額名列第一。自智能電
網用電信息採集實現全覆蓋後，市場存量規模逐漸放緩，但隨著新的用電採集技術規範出
台，以及智能電能系統數據向深化領域發展，行業存在新的發展機遇。

此外，通訊業務聚焦廣闊的非電網市場，集團積極與移動基站（例如運營商）、軌道交通、
數據中心等合作。物聯網作為通訊技術和智能電網不可或缺的一環，為集團積極開拓的業
務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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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用電系統及解決方案（「ADO」）業務

中國的輸配電是亞太地區最大的市場，其規模於二零一七年達到 2,863億美元，佔比
19.9%。近年來，國家對配網、新能源亦投入高度重視。回顧期內，集團的ADO業務錄得營
業額為人民幣 285.15百萬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人民幣 360.17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8%，佔總營業額 16%（二零一七年上半年：25%）。

現代一流配電網的自動化成套設備類市場容量每年在千億級以上，新產品方面，集團的配
網事業部堅持創新發展，主營業務進一步向國網、南網開放的高端方向拓展。二零一八年
五月，集團中標重慶市電力公司二零一八年第一批協議庫存集中招標採購項目，這是威勝
電氣自主研發製造的微型斷路器首次在國網中標。在ADO重點行業，集團中標湖北蘄春縣
26MWP農光互補光伏扶貧發電項目設計施工總承包 (EPC)項目，ADO總包模式進一步提升。
在智能配電網領域取得了創新性突破，研發了基於物聯網架構的新一代配電終端，完善了
智能台區、一二次融合成套設備等新產品體系，參與了國網運檢部組織的智能台區、一二
次融合自動化成套設備標準討論編寫，並承擔了北京亦莊、江蘇常州示範工程建設。這為
二零三五年全面建成現代一流配電網提供高可靠堅強設備和中低壓一體化運行與控制整
體解決方案。

集團審時度勢，努力開拓非電網市場，例如回顧期內成功中標「長沙軌道交通 3號線一期工
程配電箱採購項目第二標段」和「長沙軌道交通 4號線一期工程配電箱採購項目第一標段」。
除此以外，集團聚焦新興產業，例如快速發展、需求量大、資金充足且交付速度快的電子
芯片行業。

國際市場

地緣政治、地方保護主義及不斷加劇的行業競爭成為集團於回顧期內在國際市場面對的考
驗。在種種不確定因素下，集團把握已有市場，開拓新市場，在國際市場實現營業額人民
幣 177.64百萬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人民幣 286.1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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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各基礎設施建設的有利支撐資源，能源電力行業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積極實施「走出去」的戰略中，集團堅持「銳意進取、持續創新」的經營綱領，積極部署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拓展已建立業務覆蓋範圍，並加強與當地合作。在亞
洲，集團與韓國的市場合作持續升溫，在其提供的平台上較大規模地供應智能電計量產品
和解決方案。此外，集團與孟加拉農網電力局（「BREB」）正式簽署合同，為智能預付費電能
系統的供貨、安裝、調試以及運維服務和售電服務建設工程項目。這是BREB第一次大批量
採用電智能計量解決方案的改造工程項目，未來採購需求將會持續，前景廣闊。在非洲市
場，埃及、坦桑尼亞及其他法語區國家，除自有的電能計量業務外，集團積極參與水計量
業務招標。南美洲市場上，集團在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國家開拓市場，完成試點項目的
認證，已具備進入市場銷售的能力。

研究與開發

把握研發與創新的先進技術，不斷開發新產品，是集團孜孜以求的目標。回顧期內，集團
針對國內外的研發取得新進展，共獲得授權專利 135件，授權軟件著作權 93件，令有效新
產品及能效服務專利和軟件著作權分別達到 1,195和 1,017項。

電AMI方面，集團在南方電網市場推出了滿足地區需求的高穩定電能表，並完成了國網
698協議樣機的送檢工作。集團並大力投放人力、資金資源在針對海外的研發部門，期望加
強與當地客戶的溝通，為客戶的電網智能化提供強勁的技術、服務支持。集團進行下一代
國網電計量的研究工作，為滿足新標準及新能源的需求，進行雙芯方案、高度通信、雙向
互動、遠程升級等多個技術領域的深入研究。集團與機構、高校合作，例如與中南大學進
行電能表大數據分析，與深圳供電局進行能源智慧路由器研發合作，與廣東電科院進行下
一代南網電計量設備的研究工作等。

集團持續聚焦通訊技術，為下一代智能電網和能源互聯網的相關技術產品提前佈局。針對
水氣熱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集團已經開展一系列的研發工作，在不同國家地區推出與之
相符的產品和解決方案，並積極跟進推廣。這些舉動令集團穩固了市場地位，牢牢把握行
業快速發展的機會。

配合清潔能源和儲能產業，集團持續開發液態金屬電池的研發項目，包括電池單體製備技
術、電池管理系統、雙向變流系統、能量管理系統、智能通訊、智能能源雲管理等系列關
鍵技術的研發，持續提升集團在電網級儲能系統整體解決方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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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回顧期間，收入增加 16%至人民幣 1,654.9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1,427.58百萬
元）。

毛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毛利增加 19%至人民幣 496.06百萬元（二零
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418.03百萬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整體毛利率為 30%（二零一七年同
期：29%）。

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50.44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62.95百萬元），主要由
利息收入、政府補貼及增值稅退稅組成。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益為人民幣 0.83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其
他虧損人民幣 17.86百萬元），主要包括投資收益（扣除外匯虧損淨額）。

經營費用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之經營費用為人民幣 333.35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319.16百萬元）。經營費用佔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的 20%，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
22%下降 2%。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為人民幣 24.31百萬元（二零一七
年同期：人民幣 23.27百萬元），成本增加乃由於期內銀行借貸及貸款利率增加所致。

經營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利潤（不包括非經常性項目
議價收購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為人民幣 207.76百萬元（二零
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147.27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4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下降19%至
人民幣 137.41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同期：人民幣 170.69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資金來源及長期資金需求為經營及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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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5,610.99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355.46百萬元），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合共約為人民幣 1,053.63百
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45.25百萬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1,422.67百萬元（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08.91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1,160.58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841.21百萬元）為於一年內到期償還，而餘額人民幣 262.09百萬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7.7百萬元）為於一年後到期償還。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年利率介乎 3.30%至 5.69%（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利率介乎
2.01%至 5.68%）。

負債比率（總借款除以總資產）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2%上升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的 17%。

匯率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均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外幣結算業務主要以美元為主，兩者匯率波動將
對本集團外幣結算業務造成一定影響。期內，本集團並無簽訂任何遠期外匯買賣合同或其
他對沖工具進行對沖以規避匯率波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抵押存款是以人民幣為單位，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票
據信貸的抵押品。此外，本集團的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銀行貸款
的抵押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撥備
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 24.10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4.25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未來發展

展望二零一八年下半年，世界和中國經濟的走向仍有不確定性，並面臨一些需要密切關注
的突出問題，例如中美貿易爭端及走向、結構性去杠杆與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發展、投
資增速下滑過快等等。全球經濟復蘇將延續，但勢頭有所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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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佈局的三大主營業務將在現有的基礎上，跟緊能源市場的調整步伐。在國家電網、南
方電網市場，集團將持續對產品進行成本和品質的進一步優化和提升。在高端關口市場，
將進一步完善產品系列，以鞏固傳統市場份額。面對兩大電網公司招標量有所下降的局
面，集團將尋求在國內的其他增長點，力求在下半年保持電AMI的發展勢頭。

流體計量方面，NB-IoT物聯網智能解決方案有望在更多城市上線運行。西北市場作為「一
帶一路」的重點沿線地區，其新能源、地下水等資源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亦是集團下半年
開拓的重點。通訊方面，集團將大規模開展整體解決方案的完善及大批量運行。

在《配電網建設改造行動計劃（2015–2020年）》和《關於加快配電網建設改造的指導意見》等
國家政策的引導及逐步落地下，配電網建設成為中國電力行業未來的發展焦點之一。於回
顧期內，全國增量配電業務改革試點累計項目增多，這給例如集團的配網設備供應商、區
域配網運營商等提供市場機會。集團在智能能源的運維與工程建設方面已經積累了深厚的
經驗，在未來將會開拓電力分享型業務，從商業電站逐漸發展成戶用型電站，帶來更大價
值。隨著電力終端耗能市場的比重越來越大，新能源的應用愈加廣泛。集團將聚焦軌道交
通、數據中心、商業企業等領域，將適時推出新產品，以滿足客戶不斷提高的品質要求，
為集團下一代配電系統尋找新的技術、產品發展方向和利潤增長點。

創新研發方面，集團將針對國內外的NB-IoT技術，雙模通信技術及相關產品的集成測試，
完成現場安裝、出庫。除了基礎電表產品的研發，集團將大力拓展AMI解決方案的產品檢
測和售後服務，並積極針對不同的海外市場，推出相應產品。

回顧期內，海外能源電力市場紛紛進入升級轉型時代，各大企業面對機遇紛紛走出去，
以致市場份額競爭激烈。然而，挑戰與機遇並存，中國社科院頒佈的《中國能源前景 2018–
2050》研究報告提到，中國應借助「一帶一路」倡議，與周邊國家開展電力互聯互通合作，實
現共贏局面。集團必將緊跟政策，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提高中國標準在外
的推廣度。基於「一帶一路」策略，集團將瞄準時機、審時度勢，在亞、非、拉國家、南美、
歐洲市場進行有策略地佈局，在保證與客戶維持長期合作關係的同時，達到雙方共贏的滿
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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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內外複雜的形勢使中國宏觀經濟在下半年的發展仍具不確定性，但在能源結構加
速轉型、行業競爭日益加劇的關鍵時期，集團仍堅持以「穩中求進」的指導方針佈局能源發
展，並牢牢抓住市場的新機遇。集團將繼續堅守「持續創新，百年威勝」的企業願景，加強
創新研發投入，三大業務有的放矢、齊頭並進地發展，做行業的領軍者。

其他資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員工3,733（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80）名。
僱員酬金按照僱員的工作表現、經驗及現行市場情況釐定，而酬金政策會定期進行檢討。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嘉許及表揚合資格參與者曾經或將會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
本公司亦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合資格僱員將有權參與該計劃。該股份獎勵計劃目的為
表揚若干僱員作出的貢獻並給予獎勵，務求挽留彼等繼續為本集團的持續營運及發展效
力，並吸引合適的人員以進一步推動本集團的發展。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同期：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
上市證券。

遵守上市規則的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守則條文A.6.7條外，本公司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並遵守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6.7條規定，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應出席本公司股東大會。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靖先生、欒文鵬先生及程時杰先生因另有要事在身而未克出席本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除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偏離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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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

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為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公開的價格敏感資料的僱員進行證券交易制訂書面指引，
其條款不比標準守則寬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負責透過獨立評估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
風險管理制度的成效，協助董事會保障本集團的資產。審核委員會亦執行董事會委派的其
他工作。

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告的電子版本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wasion.
com)。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有
資料，稍後將寄發予本公司各股東及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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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吉為 許永權
曹朝輝 黃靖
曾辛 欒文鵬
鄭小平 程時杰
田仲平

非執行董事
吉喆

承董事會命
威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吉為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